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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仅作为推进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是双方未来合作的指导性文

件，仅代表签约双方目前对于所预期合作关系的意愿表达。具体实施可由双方根

据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另行签署相关的具体协议。合作框架协议中相关约定条款

能否付诸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仅为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执行方式

等，故对公司 2018 年业绩的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如本协议能顺利实施和推

进，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预计对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较积极的影响。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基于合作方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鹿股份”或

“公司”）在轨道交通装备及工务领域用涂料、高分子材料的技术优势；基于合

作方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在轨道交通装备及工务维修领域的市场资源优

势；飞鹿股份与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互视对方为重要合作伙伴，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

势，通过业务、技术等合作，实现双方共赢，达到双方利益最大化。 

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3397 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万敏 



4、住所：郑州市二七区保全街 87 号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56924591C 

6、经营范围：生产制造：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轨道车辆、道岔、机

车车辆配件、铁路专用器材、工装模具机械、装卸机械、机具、钢结构用品及配

件、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夹层玻璃、电加温玻璃、防弹防爆玻璃、热弯玻璃、

工艺装饰玻璃、功能玻璃、镀膜玻璃、银镜玻璃、玻璃家具、丝网印刷玻璃；电

梯安装、维修；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安装、改造、维修。销售：健身器材、

家具、文体用品、服装服饰、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轨道车辆、道岔、机车

车辆配件、铁路专用器材、工装模具机械、装卸机械、机具、钢结构用品及配件、

电梯、钢材、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夹层玻璃、电加温玻璃、防弹防爆玻璃、热

弯玻璃、工艺装饰玻璃、功能玻璃、镀膜玻璃、银镜玻璃、玻璃家具、丝网印刷

玻璃、计算机及相关产品、机电产品、建筑智能化产品、通讯产品、电子产品、

安全防范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原料（易燃易爆化学危险

品除外）。油罐、气罐涂装、集装箱修理、装卸服务、铁路货运代理（不含普通

货运）、保洁服务、水电、电气安装维修服务；机车车辆配件检测、检验技术服

务，车辆、电机大修、房屋租赁、机械模具技术服务、铝塑门窗及玻璃安装。科

技产品系统集成；高科技项目咨询、高新技术转让与服务；安防工程、建筑智能

化工程、电子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及维修；进出口贸易业务

（国家禁止的除外）；生产与销售：空调热泵机组、声屏障、铁路专用防护设施

‘螺旋地桩，铁路抢险救援指挥设备，节能产品,汽车销售；电子信息技术和设

备，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电子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及销

售、技术服务、转让、咨询；通讯产品的维修和服务；标识、标牌、电子显示屏、

灯具的设计、制作、安装、销售、维修；安检、售票智能化系统设计、制作、安

装、维修；防雷工程的设计、施工、维修；装饰工程。（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

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公司与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 

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与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三）签署协议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依据具体项目的进展情况，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飞鹿股份与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合作宗旨是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

打造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均视对方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公司管辖内铁路设施用新型高分子材料与应用技术相关产品的唯一合作伙伴。 

（二）合作项目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管辖内铁路设施用新型高分子材料与应用技术项

目，包括但不限于轨道车辆防腐涂料与涂装施工服务、轨道工务维修用高分子材

料与施工服务、铁路房建工程防护材料与施工服务等。经双方友好协商，高铁动

车维保项目等其它类似或相关业务也可纳入双方合作范围。 

（三）合作形式 

1、主要及核心产品以飞鹿股份和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在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共同立项、试验、评审、开展业务，飞鹿股份和郑州铁路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共同享有知识产权； 

2、飞鹿股份和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共享双方团队及市场开发资源，

飞鹿股份为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专业产品及技术服务，具体细节根据

双方合作项目友好协商而定； 

3、待合作业务达到一定规模后，经双方友好协商，飞鹿股份和郑州铁路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经营。 

（四）合作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合作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预期效果，故需要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如

下规定： 

1、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局属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全力主导

推动及协调各项目立项、试用、评审、路局产品目录录入以及业务推广等工作； 

2、飞鹿股份提供专业技术开发团队，研发满足现场需求的铁路设施用各类

新型高分子材料； 



3、飞鹿股份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团队，全力配合完成各项目立项、试用、

评审、路局产品目录录入以及业务推广等工作； 

4、飞鹿股份和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有相互提供相关团队支持的义务，

双方均安排专人对接，形成团队，协同配合，全面做好各方面工作； 

5、飞鹿股份和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均有严格实行内部管理的义务，

不得有损双方形象和利益。 

6、合作项目产生的利润由飞鹿股份和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协商分配。 

（五）合作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执行，合作有效期暂定三年，期满后可另行签订相

关协议。但如双方进行更深度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合作协议自行终止。 

（六）其他 

如果出现严重阻挠任何一方履行协议义务的不可抗力事件，或者此等不可抗

力事件使得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该方应当无任何迟延地通知另一方关于其履行

合同义务或者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受影响的程度，并出具有权机关的证明。 

三、对公司的影响 

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级全

资子公司，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在轨道交通装备、轨道建设工务等市场具

有丰富的市场资源。与郑州铁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是公司深

耕轨道市场战略的体现，特别是公司实现向轨道交通维修（护）市场战略布局的

重要举措。通过本次合作，可以深化公司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影响力，加快布局和

抢占轨道交通维修（护）市场，提升公司在轨道交通行业涂料及高分子材料的综

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协议仅为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执行方式等，

故对公司 2018 年业绩的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如本协议能顺利实施和推进，

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预计对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较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是协议双方合作的指导性文

件，仅代表签约的双方目前对于所预期的合作关系的意愿表达。具体实施由双方

根据本协议约定另行签署相关的具体协议。合作框架协议中相关约定条款能否付

诸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4、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情况，持股 7.24%股东宁波聚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聚贝投资”）所持股份已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全部解除限售；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已收到聚贝投资计划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后六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和自 2018年 6月 28日后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998684%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除此之外，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

持股 5%以上股东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五、备查文件 

1、《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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